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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泰斗王锡三先生 纪念“西政五十周年”之时，我曾回“西

政”去看过王锡三先生，身体欠佳，原因是因一小病住了医

院，由于王老从未住过院，这一住反而使王老身体状况处于

不佳的境地。那一年是2003年，王老97岁。我和师兄弟们谈

起王老，都认为王老将成为法学界首位百岁老寿星。 2004年

秋在京见到“西政”原副校长徐静村教授，徐说2005年是王

老百岁华诞，学校将隆重地为王老祝寿，徐还说自己是组织

者，具体策划人，还进一步谈到了许多细节，例如，祝寿时

，时间不宜太长，恐碍王老身体。我对徐先生说，届时我一

定要去重庆为王老祝寿，表一表学生心愿。没想到2004年11

月王老突发脑病，再次住进医院。12月9日那天，阴云低垂，

天色灰暗。13时40分，王老终因医治无效，乘鹤仙去，享

年99岁，差四个月不到百岁。王老去世时我正在日本访问，

未能赶往重庆见上王老最后一面，并与遗体告别，是为无限

遗憾，更加剧学生心中之悲痛。 虽然我在自己的自选集《守

望想象空间》的序（《再回首》）中谈到了王老二、三事，

但只是大概，为缅怀王老，深深追忆王老为人为事为学之精

神，为学生及后生发扬光大，在清明节之际，王老诞辰百年

之时，特提笔再述。 我的导师----王锡三先生，一位极有学

者风度的长者。我作为他的研究生时，他已77岁高龄，满头

银发，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标准的资深老教授形象。王

老1906年出生于河北丰润县，1926年--1932年就读于北京朝阳



大学法律系，也是朝阳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1932年--1935年

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法律系攻读法律，并获法学学士。想当

年王老也是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大才俊，风流倜傥。王老当时

是日本中国留学生协会的秘书长，在留学生中有着很高的威

望。王老说他的同学有三大类：大汉奸、国民党大官以及共

产党的高官（指的是原北京市委副书记、也是著名的法学

家----张友渔先生）。 在东京学习时，我曾专门去过地处东

京闹市区的明治大学。该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已有相当长

的历史。王老在日学习期间，学习优异。回国后，王老即在

朝阳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事

件，王老大概会一辈子从事自己最心爱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

究。抗日战争爆发，作为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王老毅然放

弃了自己喜爱的事业，投身于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之中。

在1935年东北沦陷后，王老就加入了华北文化界救国会，积

极参与爱国运动。当日寇侵入华北后，1938年，一个最寒冷

的冬天，王老来到了山西临县，加入决死队14总队，成为随

军教员。在此期间，与决死队的队员们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

考验，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也正是在抗日的火线上王老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因为战争的原因，王老与党组织脱离

了联系，作为单线联系的介绍也相继故去，因而阻碍了王老

恢复组织关系，也正是这一点成为王老终身的痛。 推事与院

长、馆长、教授也许还能联系起来，但是要把敢死队与推事

、馆长、教授联系起来就有点困难了，这需要相当的想象力

。不过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不难想象这样的联系。国外

许多很有学术成就的老学者也曾沐浴过二战枪林弹雨。王教

授也是如此。 抗战后期，王老还在地方法院做过检察官和推



事，在军校任中校教官，在法官的位置上做到了四川省高等

法院推事。抗战结束后在贵州大学法律系做教授，法律系主

任。解放后王老调任西南政法学院做教授，在西南政法学院

期间曾任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馆长。文革前，还担任过四川

省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文革结束后在诉讼教研室任教。在

当时的民事诉讼法学界，王老是内地唯一的民事诉讼法方面

的教授，毫无疑问，属于“超天王级”的人物。 王老的著作

不多，1949年以前，王老翻译出版过《论二十世纪的死刑》

和《修正民事诉讼法要义》。在过去战火纷飞，时局动荡不

安的年代，也不可能写出多少法学专业的著述，像王老这样

的著述成果亦属不易。在八十年代许多教授也不过是一本书

，一、两篇论文。 1978年“西政”复办，“西政”开办了首

期全国民事诉讼法教师培训班，王老亲自挂帅授课，打造了

我国改革开放后民诉学界的“黄埔一期”，这些人现在已经

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界的顶梁柱---章武生（复旦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赵钢（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汉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蔡虹（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教授）、齐树洁（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 80

年代民事诉讼研究资料极其匮乏，几乎见不到任何关于西方

国家民事诉讼法学的资料。为了弥补资料的不足，王教授在7

、80高龄还翻译了大量的日文资料，如《举证责任研究》、

《日本民事诉讼法》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事诉讼法》，

不过那时没有条件出版，只能在学校内部印刷。他翻译的这

些资料至今仍未过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王老人真正实践

了终身学习的人。王老在90岁高龄还在阅读专业书籍，并出

版了专著《民事诉讼法研究》。印刷过程中，我们为了王老



的健康，建议由我们代为校对，王老坚决不同意，硬是自己

一字一字校对完全书，全书近六十余万字。这不能不令人敬

佩。由于时代的原因，王老没有给民事诉讼法学界留下更多

的东西，这恐怕是最令老人家遗憾的地方，但王老留下了严

谨的治学精神。 王教授治学和教学都十分严谨。每一次上课

前都要提前指定阅读书籍，上课时不时提问，某一种观点为

何人所言，源于何处。答不上来，将招致严厉的批评。我当

时的兴趣不在民事诉讼，也未好好地准备，所以难免挨批。

为了避免挨批，我们便投机取巧地临时看上几处，以待考察

，有时这种小伎俩也能起到作用，但现在想来，其实是糊弄

了自己，在自己做了教师之后才感觉到底子的重要，此时方

感功力不够。成功没有捷径，有很多东西我是后来才恶补的

。 想想那时，王老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对举证责任应当下

大力气研究，但我们却没有把举证责任当回事，以为不符合

国情，没有用武之地，现在看来举证责任无疑是民事诉讼法

学中的一座蕴藏十分丰富的学术“金矿”，如果那时下手研

究举证责任，并深入拓展，现在无疑是这方面的最有资格发

言的人，而且不会导致现在难以更正的一个错误命题----谁主

张、谁举证----的流行。举证责任这样一座民事诉讼法学方面

少有的学术“金矿”，居然在研究生时被我们所轻易放过了

，想来无比后悔，亦感叹王老的远见。著名的民事诉讼法学

家李浩教授就是从王老处得到这一研究题目，并在王老的指

导下进行了研究，虽然李浩教授不是王老的“正宗”弟子，

但王老对于他的指导是非常尽心的，李能成为民事证据学研

究方面的权威人物，与王老的培养是分不开的。陈刚教授的

出道成功也同样是挖掘这一“金矿”的结果。 作为王老的学



生，我非常感谢王老将我引进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殿堂。正

是王老将德国民事诉讼法学家赫尔维希、罗森贝克、比洛夫

，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家兼子一、菊井维大，苏联著名民事诉

讼法学家A&#8226.克列曼（虽然是一个左派法学家）、顾尔

维奇等一一引到我们面前，把我们引进了精致、充满思辨和

紧张的理论迷宫，享受推理和思辨所带来的快感。在法学理

论的启蒙阶段能与这些理论家“对话”实在有幸。王老当时

所关注的重大问题----直接原则、言辞原则、辩论原则、处分

原则依然是现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问题。我记得当时王老反

复强调言辞原则如何之重要，但我们这些研究生实际上对此

依然是漫不经心，以为以言辞方式在法庭表达当事人的主张

，这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现在看来言辞原则对于建构现代民

事诉讼法极为重要，在我们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恰恰就缺失

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学生只有在成为老师之后，才

能真正感知作为自己老师曾经有过的用苦良心。 王老的学生

不多，但均有才气，事业有成。大弟子----田平安：教授、博

士生导师，原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顾培东：28岁

便成为经济学研究员，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经济学、

法学的“两栖”学者；袁岳：社会学家、著名策划人，零点

调查公司总裁。郭明忠：深圳市律师、原深圳市福田区法院

副院长；吴毛旦：河南省某中级法院院长。 王老的精神是一

种令我们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那就是严于律己，敬业尽责

的精神，一种独立思考，既往前行的精神。我想这也是王老

留给弟子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